二、项目基本情况
1、运作模式
兴业县乡镇垃圾清运服务面向全社会公开招标，实行总体承包，自负盈亏。

2、服务范围
兴业县各镇（石南镇不包括城区）日产生活垃圾从镇垃圾中转站清运至玉林市无害化处理中心。

3、服务期限
合同履约期限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3年。

4、承包内容

1、由中标人负责我县龙安镇、大平山镇、葵阳镇、城隍镇、山心镇、沙塘镇、高峰镇、蒲塘镇、洛阳镇、北市镇、小平山镇、卖酒镇、石南镇（不包括建成区）13个镇日产生活垃圾清运至玉林市无害化处理中心，13个乡镇日产垃圾量约369.6吨。

2、13个镇距离玉林市无害化处理中心最近的乡镇单程运距为5公里，最远的镇单程运距为55公里。

3、中转站投入使用后负责13座中转站日常运营维护，垃圾转运至玉林市无害化处理中心，13个镇综合平均单程运距约为35公里。

